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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本科毕业论文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根据《教育部关于印发〈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抽检办法（试

行）〉通知》（教督〔2020〕5 号）精神，为进一步加强本科毕

业论文（设计）（以下简称毕业论文）管理工作，提高毕业论文

质量，现就相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高度重视毕业论文管理工作

各学院要高度重视毕业论文管理工作，严格执行教育部和学

校相关管理规定，强化师生质量意识，加大论文指导老师投入力

度，提升选题与写作质量，严把过程指导关、评阅关和答辩关。

细化过程管理，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完成相应阶段工作，精心组织

选题和开题；按阶段提交论文初稿和定稿，落实指导责任；将质

量观念融入管理全过程全环节，严格论文重复率核查，倡导科研

诚信；加强论文答辩和评优工作，立足公平公正，彰显优秀。

二、增加毕业论文检查环节

在毕业论文（定稿）和答辩之间，增加毕业论文检查环节，

具体要求如下：

（一）论文检查。重点检查选题意义、写作安排、逻辑构建、

专业能力以及学术规范等方面。具体检查要求由各学院按教育部

和学校毕业论文管理文件制定。

（二）师生自查。各学院组织毕业论文指导教师和学生学习

教育部和学校相关文件（附件），由论文指导教师和学生按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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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要求进行自查。

（三）论文查重。论文定稿后，使用“大学生毕业论文（设

计）管理系统”对毕业论文（定稿）进行第 1次重复率检测。

（四）学院抽检。学院抽取原则上不低于 20%的毕业论文，

组织专家按本条第一款要求进行检查，形成检查意见和建议，经

学院汇总后反馈至论文指导教师。

（五）修改论文。论文指导教师和学生按专家检查意见和建

议修订毕业论文。

三、做好论文答辩工作

（一）学院成立毕业论文答辩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对答辩工

作进行组织和协调。同时根据需要设立若干答辩小组，答辩小组

一般由 3-5 人组成。答辩小组成员须具有讲师以上职称，组长具

有副教授以上职称。

（二）答辩须以公开方式进行。实行答辩回避制度，指导教

师不得参加自己指导学生的答辩工作。每名学生的答辩时间一般

不少于 30 分钟。要做好答辩记录工作，答辩过程和答辩成绩记入

毕业论文过程表并交学院存档。

（三）答辩结果及时反馈至论文指导教师和学生。论文指导

教师和学生要按照答辩小组的意见和建议修订毕业论文，并将修

订情况反馈到学院。

四、论文复测

使用“大学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管理系统”对答辩后的毕业

论文进行第 2次重复率检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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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报送材料

（一）3月 25 日前，各学院制定毕业论文检查工作方案（包

括时间安排、专家组成员、抽检比例及检查要求等），报教务部

备案后组织实施。

（二）6 月 20 日前，学院总结论文管理工作，形成 2021 年

毕业论文总结报告交教务部。

六、其它事项

（一）调整后的时间节点为：2021 年 4 月 19 日前，学生提

交论文定稿；5 月 24 日前，完成论文答辩；6 月 13 日前，完成

论文评优。

（二）“大学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管理系统”仅能预防毕业

论文写作中出现的非正常引用、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，毕业论文

整体质量还须由论文指导教师和答辩小组据实做出评判。若论文

指导教师或学生对毕业论文检测结果、专家检查建议提出异议，

由学院组织专家进行认定。

（三）联系人：付老师，联系电话：88385033。

附件：教育部和学校管理文件

教务部

2021 年 3月 16 日


